淄博市国有企业人员申办
APEC商务旅行卡的办法和管理规定
第一条：申请人资格
（一）因业务需要经常前往APEC地区的我市国有企业中涉及营销、进出口业务的相关人员

    （二）申请人无刑事犯罪记录及被APEC地区经济体拒签记录。

第二条：申请材料

（一）市外办APEC商务旅行卡审批办文单。

（二）申请人的有效公务普通护照复印件三份，护照有效期不少于3年。

若申请人没有公务普通护照，可结合首次出访任务一并申办护照和商务旅行卡，但需提前三个月以上；若所持公务普通护照的有效期不够3年，根据办卡需要，可由省外办出国管理处为其换发护照。

（三）填妥的《申请APEC商务旅行卡专用事项表》三份。

（四）填妥的《APEC商务旅行卡申请表》三份（要求本人签名，用黑色签字笔或钢笔，字迹清晰且不能出边框）。

（五）申办人员名单表（姓名、出生日期、出生地、单位及职务、从事行业、护照号码）三份。

（六）APEC商务旅行卡申办函。内容包括：需要申办签证的国家、企业规模、效益、产品种类、利税情况、进出口情况、主要贸易往来国家等内容。

（七）申请人情况简介。

（八）近期二寸彩色照片4张（要求与护照照片相同）。

第三条：审办程序

（一）市属国有企业由企业负责为本单位相关人员向市外办上报申办材料报。各区县国有企业由企业负责为本单位相关人员向所在区县外办提出申请，在区县外办同意后将申办材料报市外办。

（二）市外办接到企业申请后，对该企业及申请持卡的人员进行全面审核，确认所报材料属实并符合相关要求后，将申请材料和市外办的审核意见报省外办。

（三）省外办审核、确认所报材料属实并符合相关要求后，为申请人出具《申办APEC商务旅行卡专用批件》，并报送外交部领事司。

（四）领事司负责对报送的材料进行复审，并为相关申请人制作和颁卡。

第四条：旅行卡的保管

旅行卡的保管和使用按照因公出国证件管理要求执行。

我市国有企业人员的APEC商务旅行卡由市外办统一保存、实施管理，每张旅行卡收取1000元押金，省外办负责监管。

企业每次借用APEC商务旅行卡，需按因公出国管理规定先行申办出国任务批件及政审，借用时持出国任务批件、政审、企业出具的借用函到市外办为持卡人借用旅行卡；回国后7日内将旅行卡交回市外办保管并退押金。

区县外办及市属国有企业要对旅行卡的使用情况实施监督。对因管理不善导致旅行卡遗失、损毁或被冒用并导致严重后果的，要及时报市外办，市外办将对相关企业采取通报批评并报上级部门中止、取消旅行卡。

第五条：重新申请及吊销旅行卡

（一）遇下列情形之一，申请人可重新申请旅行卡，需提供的申请材料和程序与初次申请相同。

1、旅行卡有效期满、破损或遗失。

2、旅行卡上注明的护照遗失或更换护照等原因失效。

（二）遇下列情形之一，外交部领事司将吊销持卡人的旅行卡：

1、旅行卡有效期内，持卡人因工作调动或其它原因，其所在企业认为持卡人不宜继续持用旅行卡，并向市外办提出书面申请。

2、持卡人不遵守旅行卡管理办法。

3、外交部领事司认定的其它不符合继续持卡的情形。

第六条：费用

根据《APEC商务旅行卡操作框架》原则及我国国情，按照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签发的第007004、007005、007008号收费许可证范围，外交部领事司收费数额为每卡720元人民币；根据山东省物价局、财政厅鲁价发[1999]300号收费许可范围，省外办每卡收取240元签证费；根据淄博市物价局淄价字[2012]34号收费许可范围，企业申办旅行卡每卡收取390元代办费。换发及补发旅行卡均按上述标准收费。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并由淄博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负责解释。
